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第十二届房地产

展示交易会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第十二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方案》已经荣昌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1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荣昌区第十二届房地产

展示交易会方案

今年以来，我区房地产交易市场增速减缓，为进一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积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召开“荣昌区第十二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暨网上房交会”（以下简称“房交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此次房交会方案。

一、活动形式

采取网上房交会形式。

二、适用范围

房交会期间，在重庆市荣昌区范围内购房，并在重庆市不动产登记系统中签约成功的个人购房者。具体范围和时间详见以下购房优惠政策。

三、购房优惠政策

（一）购买商品住房优惠政策（七类人群）。

1．政策时间。原定政策延续2个月，即从原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3年2月28日。

2．政策内容及兑付流程。政策内容及兑付流程无变化，即继续按照《关于印发荣昌区购买商品住房优惠政策工作方案的通知》（荣昌府办发〔2022〕46号）文件执行。

（二）购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1．购买商品住房及二手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普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可叠加享受七类人群购买商品住房优惠政策）。

（1）政策时间。从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

（2）政策内容。在政策时间范围内，纳税人出售荣昌区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即在2023年12月31日前），在荣昌区重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可按规定向征收现住房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对于出售多人共同持有住房或新购住房为多人共同持有的，按照纳税人所占产权份额确定该纳税人现住房转让金额或新购住房金额。

符合国家其他政策的，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3）兑付方式及流程。在征收现住房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提起退税申请。例如：转让荣昌区内现住房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新购荣昌区内住房后，可向荣昌区税务局房产交易服务专窗（地址：荣昌区行政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厅2楼204/205窗口）提出申请（联系电话：46512366）。申请退税时间应在2023年12月31日前，超过规定时间将不再受理退税申请事宜。
（4）申报资料。纳税人申请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除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表》外，还需要提供以下资料：纳税人身份证件；现住房的房屋销售合同；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房屋销售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及其复印件；新购住房为新房的，报经区住房城乡建委备案（网签）的房屋交易合同及其复印件。

2．购买商服用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1）政策时间。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2）政策内容。在政策时间范围内，购房人出售荣昌区自有商服用房5个月内（即在2023年2月28日前），在荣昌区重新购买新建商服用房的（不含二手）的，可按其出售现商服用房已缴纳个人所得税区级所得部分金额申请财政补贴。对于出售多人共同持有商服用房或新购商服用房为多人共同持有的，应按照购房人所占产权份额确定该购房人现商服用房转让金额或新购商服用房金额。

（3）兑付方式及流程。购房人在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优惠政策结束后3个月内可申请兑付优惠政策，即在政策时间网签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购房人，购房人应在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间提出申请；在政策时间网签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购房人，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个月内提出申请（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时间以制证日期为准）。

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制作好《不动产权证书》，应实时通知开发企业领证并由开发企业在1个月内将证书发放至购房人手中，购房人应在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2个月内申请优惠政策兑付，超出规定时间将不再接受申请（如因开发企业原因导致购房人未能享受优惠政策，购房人可依法要求开发企业承担责任；如因购房人自身原因导致未能享受优惠政策，由购房人自行承担责任）。

受理窗口设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企业服务大厅二楼区住房城乡建委2、5、6号窗口（联系电话：46355289）。

（4）申报资料。不动产权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权利人身份证（验原件，收复印件）；完税凭据（验原件，收复印件）；权利人银行卡（验原件，收复印件；外地银行卡需备注具体开户行）；兑付告知书（原件，由开发企业提供给购房人）；需委托办理优惠政策的还应提供：权利人委托书原件（须权利人和被委托人签字盖手印）、被委托人身份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三）购商服用房及车位、车库契税优惠政策。

1．政策时间。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2．政策内容。在政策时间范围内，购买商服用房的（限五套）及车位、车库的，网签时间在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给予购房人所缴纳契税同等金额的购房补助；网签时间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给予购房人所缴纳契税80%金额的购房补助；网签时间在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给予购房人所缴纳契税50%金额的购房补助。

3．兑付方式及流程。参照购买商服用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兑付方式及流程。

4．申报资料。参照购买商服用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资料。

5．其他事项。经在不动产登记系统中查询，所购商服用房或车位、车库有解除认购、草签、网签历史记录的不能享受优惠政策（解除前后购房者姓名相同等特殊情况除外）。

四、其他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2 —

— 3 —


